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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之投票結果

謹此提述維達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一四年四月十五日向本公司股東刊發

之通函（「該通函」）及股東週年大會通告（「該通告」）。除非文義另有所指，否則本公佈所

界定之詞彙與該通函及該通告所界定者應具有相同涵義。

在本公司於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上，該通告所

載之所有提呈決議案已採用投票方式進行表決。

於股東週年大會日期，本公司之已發行股份總數為998,362,686股，亦即賦予股東權利出

席股東週年大會並在會上投票贊成或反對各項決議案之股份總數。概無股份如香港聯合

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40條所載，賦予其持有人權利出席股東

週年大會並在會上放棄投贊成票。

概無本公司股東須根據上市規則於股東週年大會上就各項決議案放棄投票。概無股東於

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四年四月十五日之通函中表示有意於股東週年大會上就任何決議案

投反對票或放棄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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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獲委任為股東週年大會之監

票人，負責點票事宜。有關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提呈之決議案之投票結果如下：

普通決議案

所投票數及佔投票總數之

概約百分比 投票總數

贊成 反對

1. 省覽並採納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之本公司經審核財務報表、董事會報告書

及核數師報告。

877,021,217

(99.999886%)

1,000

(0.000114%)

877,022,217

2. 宣派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末期股息。

877,053,217

(99.999886%)

1,000

(0.000114%)

877,054,217

3(a). (i) 重選余毅昉女士為執行董事。 873,064,257

(99.548137%)

3,962,960

(0.451863%)

877,027,217

(ii) 重選董義平先生為執行董事。 855,517,749

(97.884249%)

18,491,868

(2.115751%)

874,009,617

(iii) 重選Jan Christer JOHANSSON先生為非

執行董事。

872,024,257

(99.429101%)

5,006,960

(0.570899%)

877,031,217

(iv) 重選Jan Lennart PERSSON先生為非執行

董事。

872,024,257

(99.429101%)

5,006,960

(0.570899%)

877,031,217

(v) 重選徐景輝先生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877,021,217

(99.999316%)

6,000

(0.000684%)

877,027,217

(vi) 重選許展堂先生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877,016,217

(99.999316%)

6,000

(0.000684%)

877,022,217

3(b). 授權董事會釐定董事薪酬。 877,021,217

(99.999316%)

6,000

(0.000684%)

877,027,217

4. 重新委聘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為本公司核

數師，並授權董事會釐定其薪酬。

877,026,217

(99.999886%)

1,000

(0.000114%)

877,027,217

5. 授予董事一般授權，以配發、發行及處理不超

過已發行股本面值總額20%之額外股份。

854,732,121

(97.794361%)

19,277,496

(2.205639%)

874,009,617

6. 授予董事一般授權，以購回不超過已發行股本

面值總額10%之股份。

877,026,217

(99.999886%)

1,000

(0.000114%)

877,027,217

7. 擴大授予董事之一般授權，以發行及配發本公

司購回之股份。

854,758,121

(97.797336%)

19,251,496

(2.202664%)

874,009,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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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贊成第1至7項決議案之票數達50%以上，故第1至7項決議案已以本公司之普通決議

案之方式獲正式通過。

承董事會命

維達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李朝旺

香港，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

執行董事：
李朝旺先生

余毅昉女士

張東方女士

董義平先生

非執行董事：
Jan Christer JOHANSSON先生

Jan Lennart PERSSON先生

Johann Christoph MICHALSKI先生

Ulf Olof Lennart SODERSTROM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曹振雷博士

甘廷仲先生

許展堂先生

徐景輝先生

替任董事：
李潔琳女士（為李先生、余女士及董先生之替任董事）

趙賓先生（為MICHALSKI先生及SODERSTROM先生之替任董事）

Gert Mikael SCHMIDT先生（為JOHANSSON先生及PERSSON先生之替任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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